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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農業
新典範

提升農業
行銷能力

建構農業
安全體系

壹、新農業方案

遵循總統施政藍圖創新、就業、分配及永續原則。

推廣友善環境耕作 建立消費者可信任

新策略 新技術 新產品 新系統 新服務 新市場

建 立 兼 顧 保 障 農
民、 農業 發 展及
環境永續新典範。

穩定糧食供應、提升農
產品品質、確保農產品
安全與消費者安心。

加 強 行 銷 推 廣，促
使農業 成為 獲 利、
永續發展產業。

推廣友善環境耕作 建立消費者可信任
之溯源及標章制度

連接在地 連結國際 連結未來

人力 農地 環境資源



國內產業現況

● 驗證面積成⾧ 3.7 倍。
● 年產值 37.8 億元。
● 有機驗證機構 14 家。

推動目標
● 106  年 底 有 機 及

友善耕作面積達
1 萬公頃。

● 持續推動，逐年
成⾧。

7,164 公頃

年產值 11.6 億元 37.8 億元 56.6 億元 84.9 億元

96 年 106  年 7 月 106 年 109 年

1,928 公頃 1 萬公頃

1  萬 5,000 公頃



貳、友善耕作納入輔導管理



106.5.5發布「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
體審認要點」

審認農糧作物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體

•推廣農法符合友善耕作原則

•登錄農友之稽核輔導管理

可自農糧署網站

http://www.afa.gov.tw/有機農業專

區/有機農業相關法規查詢



友善耕作農法基本原則

維護水土資源、生態環境與生物多樣性，

促進農業友善環境及資源永續利用。

不使用化學農藥、化學肥料、基因改造生

物之製劑與資材或其他化學品。物之製劑與資材或其他化學品。

友善耕作土地只要合法使用均可登錄
認定，無分區或地目限制。



申請審認應檢附文件
證明文件 組織編制 作業規範 稽核清冊 財務報表 輔導推廣

機關(構)、學校、法人或團體，均可向農
委會(農糧署)申請審認為友善耕作團體

參、申請審認相關規定及流程

依法設立
或登記之
證明文件
影本及章
程影本。

包括生產
環境條件
、土壤肥
培管理、
病蟲害管
理、雜草
管理等。

最近㇐年
財務報表
，新設立
或登記之
法人或團
體得以財
務計畫書
替代。

推廣友善
環境耕作
業務相關
之組織與
人員配置
。

登錄農民
之稽核管
理規範及
農民清冊
。

最近㇐年
對於推廣
農法或登
錄農民所
為相關宣
導或輔導
紀錄。

證明文件 組織編制 作業規範 稽核清冊 財務報表 輔導推廣



送件申請

•檢附申請書及審認文件

•申請資料寄送至農糧署(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
華路8號)

提報審查小
組會議

•審查小組委員包含專家學者、產業經營、驗證機
構、推廣團體、消費者團體、行政部門及試驗單
位代表等計12名。

•依申請件數不定期召開，現階段每月至少召開1次。•依申請件數不定期召開，現階段每月至少召開1次。

申請單位簡
報說明

•組織編制:經營運作型態、涉關友善耕作推廣輔導之人力配
置、現有輔導農友戶數及面積。

•農法規範:田區環境、土壤肥培、病蟲害防治等生產環節之
操作規定，友善耕作原則須明確納入。

•稽核機制:運作模式(區域性vs全國性)、可行性(單位人力vs
輔導規模)。

•輔導推廣:農友教育訓練、友善產品行銷推廣。

•財務報表:完整財務報表資料。



肆、農法及稽核管理規範之制定

以友善耕作認定原則及審認要點規定要
件為撰寫基準。

可參考有機農產品驗證基準及相關規定。

申請團體應以自身單位人力、推廣現況、申請團體應以自身單位人力、推廣現況、
實際運作、未來發展等因素設定撰寫。



農法作業規範（撰寫參考)

一、生產環境

農地應施行良好之土壤管理及水土保持措
施，確保水土資源之永續利用。

＊維護生態環境與生物多樣性。＊維護生態環境與生物多樣性。

＊使用之資材，經審慎評估避免對現地生物及環境
造成重大影響。

＊灌溉水源及農地土壤避免受到外來物污染。

•可參考有機驗證基準第三部分第一項「作物生產環境條
件」規定。



二、土壤肥培管理
不使用化學肥料，或含有化學肥料成分之資材。
不得使用任何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及資材。
＊適時採取土樣分析，瞭解土壤理化性及肥力狀況，作為土壤

肥培管理之依據。

＊視情況採取輪作、間作綠肥、休耕等土壤管理措施，以維護

並增進地力。

＊土壤或植體經推廣團體或試驗研究單位研判缺乏微量元素者，

得使用該微量元素。

＊選用適當保護土壤耕作與栽培方法，減少土壤侵蝕劣化。

＊施用有機物或有機肥料，以管理土壤有機質、維持或改善土

壤物理特性。

＊適時施用酸鹼調整資材(農用石灰、蚵殼粉及硫磺等)維持土

壤適當之酸鹼度。

• 可參考有機驗證基準第三部分第五項「土壤肥培管理」及
第八項「技術及資材」之「土壤肥力改良技術及資材」等
規定。



三、病蟲害管理

不使用合成化學殺蟲劑、殺菌劑。

不得使用任何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及資材。
＊視情況採輪作及其他耕作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
治、種植忌避或共榮植物及天然資材防治等綜合防
治法，以防病蟲害發生。治法，以防病蟲害發生。

＊參考有機驗證基準的防治資材。

＊選擇適合當地條件的抗病蟲害品種。

＊維持耕作環境之清潔，拔除病株、落實清園，防止
病蟲害棲息田間。

•可參考有機驗證基準第三部分第六項「病蟲害管理」及第
八項「技術及資材」之「病蟲害防治技術及資材」等規定。



四、雜草管理

不使用殺草劑及其他合成化學物質。
不得使用任何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及資材。
＊視情況採行敷蓋、覆蓋、翻耕、輪作及其他物理
或生物防治方式，適度控制雜草之發生。

＊以人工或機械除草。

•可參考有機驗證基準第三部分第四項「雜草控制」及第

八項「技術及資材」之「雜草控制技術及資材」等規定。

五、其他生態保育措施

生態環境相關保育與實際措施，生物指標
評估詳見查核表。

＊包裝方法及材料應以簡單為原則，避免過度包裝。



團體自主管理及農友稽核規範

內部控管項目
• 規範文件及作業程序之訂定及變更
• 稽核人員或稽核小組之設置及運作
• 申請案件審查、違規事項處理及文件紀錄保存

稽核訪視項目稽核訪視項目
• 申請受理現勘、定期或不定期訪視頻度
• 農友對農法認知及參與教育講習情形
• 農場及周遭環境、土壤及灌溉水質狀況、田間生態
• 生產管理及資材使用狀況
• 定期或必要時之作物抽驗及水土檢測
• 生產紀錄



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審認通過之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
體應配合事項：
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系統登錄及維護施行其推廣農
法之農民資料。

肆、友善耕作團體之權利義務

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本要點業務
查核。

推廣農法之基準或作業規範有異動時，於 1個月內函報本會備查。

配合其登錄農民需求，開立當年度友善環境耕作證明文件，其內
容應包括農民姓名、聯絡地址、土地地段地號、面積、作物別
及 登錄日期等。



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體審認資格廢止條件如下：

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設立或登記者。

未依稽核管理規範落實管理其登錄農民或未依本要點規定配
合辦理相關事項，經本會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本會農糧署各區分署抽驗其登錄

但經友善耕作團體查證其違規情節不可歸責於其登錄農民
並經本會認可者，不予計次。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本會農糧署各區分署抽驗其登錄
農民之田間、集貨場及市售農產品，於最近㇐次違規日起
回溯㇐年之期間累計五次檢出禁用物質者。

回溯㇐年之期間累計五次檢出禁用物質者1月 12 月



友善耕作推廣團體可申請輔導協助事項：

辦理轄屬友善耕作農友資料登錄所需資訊設備及作
業人力。

為推廣農法辦理之農友教育訓練。

友善耕作農產品之消費者宣導及通路行銷。友善耕作農產品之消費者宣導及通路行銷。



伍、結語

對友善耕作納入輔導管理，係以「推廣團
體管理為主、政府監督為輔」，經由相關
農法推廣機構及團體、與農友契作之企業，
或農友自行成立之農民團體，透過成員相或農友自行成立之農民團體，透過成員相
互監督之管理方式落實友善耕作。

透過友善耕作推廣團體，將政府輔導資源
導入友善耕作農友，期待進而帶動團體發
揮友善耕作農產品產銷整合平台之功能。


